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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宁市餐厨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和无害化处理厂三期

改扩建项目竣工环境保护自主验收审核意见

2022年 3月 11日，根据国务院《建设项目管理条例》（2017年修正版）

和环境保护部《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国环规环评[2017]4号）

生态环境保护部公告 2018年第九号、《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指南污

染影响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

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

防治法》等有关规定，南宁市餐厨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和无害化处理厂三期改扩建

项目环境保护验收现场检查会。验收小组由项目工程建设单位（广西蓝德再生能

源有限责任公司）、验收监测单位（广西荣辉环境科技有限公司）并特邀 2名专

家（名单附后）组成。验收组现场查阅并核实了本项目建设运营期配套环境保护

设施的建设与运行情况，经认真研究讨论形成验收意见如下：

一、工程建设基本情况

本次改扩建主要在原有二期餐厨垃圾预处理车间内新增150t/d餐厨垃圾处

理线，在厨余车间内新增 400t/d厨余垃圾处理线，在污水处理车间内新增处理规

模为 600m3/d的污水处理站以及新增三期配套公用设施。同时将一期餐厨垃圾预

处理车间的碟片分离机、进料泵、缓冲罐更换为三相分离机、三相进料泵、三相

物料缓冲罐，将原有油脂车间的碟片分离器更换为三相分离器，以提高油脂分离

率，并对一期污水处理站的冷却塔、回流泵、在线监测仪表、鼓风机等设备进行

更新换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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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环保审批情况及工程变动情况

1、环保手续情况

工程环保手续情况

序号 项目名称 时间 现状 规模 环评批复 竣工验收

1
南宁市餐厨废弃物资

源化利用和无害化处

理项目（一期）

2014年
建成

正常

运营

200t/d餐厨

垃圾

南环湖建

字〔2013〕
1号

南环高验字

〔2015〕16
号

2

南宁市餐厨废弃物资

源化利用和无害化处

理厂改扩建项

目（二期）

2019年
建成

正常

运营

250t/d餐厨

垃圾

南环高审

〔2017〕4
号

2021年 10月
完成自主验

收

3
南宁市餐厨废弃物资

源化利用和无害化处

理厂三期改扩建项目

2021年
11月建

成

试运

行

150t/d餐厨

垃圾、

400t/d厨余

垃圾

南环高审

2021〕3号 本次验收

2、工程变动情况

与环评阶段相比，本次改扩建项目建设完成了150t/d餐厨垃圾处理线、400t/d

厨余垃圾处理线处理系统，建设内容包括在污水处理车间内新增处理规模为

600m3/d的污水处理站以及新增三期配套公用设施。同时将一期餐厨垃圾预处理

车间的碟片分离机、进料泵、缓冲罐更换为三相分离机、三相进料泵、三相物料

缓冲罐，将原有油脂车间的碟片分离器更换为三相分离器，以提高油脂分离率，

并对一期污水处理站的冷却塔、回流泵、在线监测仪表、鼓风机等设备进行更新

换代。本次验收内容为南宁市餐厨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和无害化处理厂三期改扩建

项目及其配套环保设施。

项目主要变动如下：

环评时项目初期雨水池建在三期污水处理站和原有综合楼之间，有效容积为

1000m3，实际建设调整至三期工程污水处理站内，有效容积为1000m3，能够满足

初期雨水收集功能，且容积满足项目初期雨水收集，不属于重大变动。

与环评相比，项目环评时期设计建设3套1000kW沼气发电机组，实际建设建

设2台1000kW沼气发电机，已满足原有沼气发电需求，另外1台后期待建，不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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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重大变动；

对照生态环境部办公厅《关于印发<污染影响类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试

行）的通知》（环办环评函〔2020〕688号），三期改扩建项目的性质、规模、

建设地点、生产工艺不存在变动情况，通过分析存在变动的内容不属于重大变动

三、环境保护设施落实情况

3.1 废气

废气主要包括有机垃圾综合处理工房、油脂处理区及污水处理站释放的恶臭

气体、锅炉燃气废气、火炬系统废气等。

（1）三期餐厨预处理车间恶臭气体

新增三期餐厨垃圾预处理车间由二期餐厨垃圾预处理车间内部墙体间隔设

置而成，预处理设备与二期工程处于同一构筑物内，运营期产生的恶臭废气经各

工段上方设置集气罩收集后，依托原有二期生物滤池处理后由原有25m高排气筒

排放。

（2）三期厨余预处理车间恶臭气体

三期厨余垃圾预处理车间的门窗紧闭保持密闭状态，并在各工段上方设置集

气罩收集废气，送至三期1#生物滤池系统处理后，由新增25m高排气筒排放。

（3）污水处理站恶臭气体

三期污水处理站设置在车间构筑物内，各设施设备上方设置集气罩收集废气

至三期2#生物滤池系统处理后，由新增25m高排气筒排放。

（4）油脂车间恶臭气体

油脂车间处理系统恶臭气体采取封闭厂房、负压收集后经“湿式净化塔+微

生物降解”进行处理，处理后由15m高排气筒排放。

（4）锅炉废气

三期工程项目设2台燃气蒸汽锅炉（4t/h），锅炉采用沼气作为燃料，炉内采

用尿素进行脱硝，处理后废气依托原有二期锅炉车间2根15m高烟囱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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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发电机废气

项目配置2台1000kW发电机组，发电机组后配置余热利用系统，利用内燃机

产生的约700℃余热烟气作为热源，通过余热锅炉产生蒸汽，产生的蒸汽用于工

艺用热。发电机组采用沼气作为燃料，产生的废气经2根15m高烟囱排放。

（6）无组织排放废气

项目无组织排放废气主要为有机垃圾综合处理工房、油脂处理区及污水处理

站释等有垃圾暴露的位置，无组织排放气体成分主要为H2S、NH3，厂区内设置

有喷淋除臭系统去除恶臭气体，同时将厌氧发酵系统、油脂处理系统等易产生恶

臭气体的设备设置在封闭的厂房内，通过负压收集的方式收集散发出来的恶臭气

体，经“湿式净化塔+生物滤池”处理后排放，减少无组织废气的排放。

（7）应急火炬废气

为了应对非正常工况沼气的释放，当沼气泄漏或厂区遇到险情的时候，应急

火炬，会负责将整个系统内所有的沼气燃烧处理，以避免因沼气泄漏而导致的消

防问题。应急火炬高15m。燃烧后的废气直接排放。

3.2 废水

项目产生的废水主要包括来自厌氧发酵产生的沼渣废水、车间冲洗废水、车

辆冲洗废水、锅炉废水、臭气处理废水、脱硫废水、职工生活污水等。

本次改扩建新增生产废水量约为 484.04m3/d，主要污染物为 COD、BOD5、氨

氮、悬浮物、总磷、动植物油、硫化物等。新增生活污水依托原有工程一体化生

活污水处理设施处置、新增生产废水经三期污水处理站处置达到《污水综合排放

标准》（GB8978-1996）的三级标准要求后，均纳入市政污水管网输送至西明江

污水处理厂处置。西明江污水处理厂处置达到《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

（GB18918-2002）一级 A标准后，最终排入邕江。

本次三期改扩建工程新增污水处理站采用“水解酸化+二级 A/O+外置 UF 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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滤”工艺处理生产废水，与原有一期、二期污水处理工艺相比，多增加一道 A/O

处理工艺，提高对有机物、氨氮的去除率。

3.3 噪声

项目噪声主要来源于设备运行和运输车辆噪声，主要产噪设备有各种泵、鼓

风机、破碎机、输送机、离心风机等。

治理措施：

主要采取安装消音器、建筑物隔音、基础减震、围墙、绿化，选用低噪音设

备、加强对机械的维护、保持设备低噪音水平等措施来降低厂界噪声的排放。

3.4 固体废弃物

项目固废主要包括餐厨垃圾预处理产生的杂质、废金属、厌氧消化脱水沼渣、

职工生活垃圾、污水处理站污泥、废机油等。

（1）预处理杂质

项目预处理过程产生的固体废物主要有：餐厨废弃物中含有大部分粗大料杂

物，如塑料、纸张、竹木、玻璃等，这些杂物通过生物质分离机，大部分粗大料

杂物被筛去，产生量约为 47t/d，暂存在预处理车间内缓冲罐，每日运至南宁市三

峰能源有限公司焚烧处理。

（2）废金属

如不锈钢餐具等产生量约为 1.8t/d，暂存在预处理车间内的收集桶在车间垃

圾桶收集，暂存后定期外售废品回收。

（3）沼渣

厌氧反应产生的沼渣输送至脱水车间进行脱水，脱水后沼渣产生量约为

108.05t/d，含水率小于 60%，在厌氧发酵区沼渣暂存罐储存，每日外售运至有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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肥生产企业做原料。

（4）污泥

污水处理站污泥产生量为 0.29t/d。储存于污水处理站污泥暂存罐，回用于厌

氧发酵罐做辅料。

（5）职工生活垃圾

项目三期工程新增劳动定员 130人，生活垃圾产量约 0.039t/d，用垃圾桶进

行收集，每日运至南宁市三峰能源有限公司焚烧处理。

（6）废机油

设备运行过程产生的废机油属于危险废物，产生量约为 5t/a，厂区内已建有

1个固废机油库房，位于原有二期综合泵房旁，占地面积约 8m2，主要用于暂存

全厂设备维修过程中产生的废机油。废机油采用特殊容器封存，定期由广西源之

路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清运处置。

四、验收总体意见

南宁市餐厨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和无害化处理厂三期改扩建项目在建设和试

生产期间执行了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和“三同时”制度，项目建设和环评内容基本一

致，建设和施工过程中未造成环境污染和投诉事件，环评文件及批复要求的环境

保护设施和措施基本落实，污染物排放符合相关要求。经过现场监测与调查，项

目基本符合环境保护竣工验收条件。验收组成员南宁市餐厨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和

无害化处理厂三期改扩建项目通过环境保护验收。

验收人员信息

详见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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